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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23              证券简称：红棉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新仕

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仕诚”）因经营业务发展需要，拟与公司

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集团”）就广州市越秀区环

市西路 180 号房产租赁事项签订《租赁合同》，租赁总面积为 4,812.99 平方米，租

赁期 12 年，租金总额为 2,671.16 万元（含税）。有关情况具体如下： 

新仕诚拟租赁轻工集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180 号房产，可承租面积为

4,812.99 平方米，承租用途为办公，租赁期为 12 年，免租期 12 个月，首年月租金

为 187,706.61 元，月租金单价为 39.00 元/平方米，年租金每 2 年递增 3%。 

轻工集团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2024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长郑坚雄先

生、董事磨莉女士和董事刘勇先生因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任职而回避表决，

其余 4 位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该项议案。本次关联

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 40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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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曾郴湘； 

注册资本：199,049.3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745956816K 

主营业务：商业服务等。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轻工集团 2023 年 12 月末总资产 2,260,936.77 万元，净资

产 1,400,859.47 万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2,127,728.04 万元，净利润 77,998.04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轻工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轻工集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6.3.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公司与轻工集团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轻工集团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多年来与公司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具备履

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房产位置：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180 号房产； 

房屋所有权人：房地产证权属人为广州市服务旅游局，根据 2023 年《广州市

财政局关于环市西路 180 号等物业移交给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的函》，

该房产已无偿移交给轻工集团使用； 

承租标的及附属设施：承租面积为 4,812.99 平方米，承租用途为办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租赁标的不存在抵/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均正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粤均正评字 

GZ[2024]Z070002 号《资产评估报告》，公司拟租赁轻工集团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环

市西路 180 号房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4 年 6 月 18 日，可承租面积为 4,812.99 平方米，

承租用途为办公。新仕诚与轻工集团根据评估值协商确定首年月租金为 187,706.61

元，月租金单价为 39.00 元/平方米，年租金每 2 年递增 3%。 

上述租赁房产的租赁期为 12 年，免租期 12 个月，总面积为 4,812.99 平方米，

租金总额为 2,671.16 万元（含税）。 



 3 

新仕诚与轻工集团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的租赁价格参照评估价，由双方协商确

定。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 合同当事人 

出租人（甲方）：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承租人（乙方）：广州新仕诚企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

则，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并共同遵守。 

第二条 甲方同意将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西路 180 号的物业房屋出租给乙

方作经营服装批发市场项目用途使用，建筑（或使用）面积 4,812.99 平方米。 

租赁期限为：2024 年 7 月 30 日至 2036 年 7 月 29 日。 

第三条 甲乙双方协定的租赁期限、租金情况如下： 

租 赁 期 限 

月租金额（币种：人民币）元 

小  写（不含税） 小  写（含税） 

2024 年 7 月 30 日至 2024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4 年 8 月 30 日至 2025 年 7 月 29 日 172,207.90 187,706.61 

2025 年 7 月 30 日至 2025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5 年 8 月 30 日至 2026 年 7 月 29 日 172,207.90 187,706.61 

2026 年 7 月 30 日至 2026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6 年 8 月 30 日至 2027 年 7 月 29 日  177,374.14   193,337.81  

2027 年 7 月 30 日至 2027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7 年 8 月 30 日至 2028 年 7 月 29 日 177,374.14 193,337.81 

2028 年 7 月 30 日至 2028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8 年 8 月 30 日至 2029 年 7 月 29 日 182,695.36 199,13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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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9 年 7 月 30 日至 2029 年 8 月 29 日 0 0 

2029 年 8 月 30 日至 2030 年 7 月 29 日 182,695.36 199,137.94 

2030 年 7 月 30 日至 2030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0 年 8 月 30 日至 2031 年 7 月 29 日 188,176.22 205,112.08 

2031 年 7 月 30 日至 2031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1 年 8 月 30 日至 2032 年 7 月 29 日 188,176.22 205,112.08 

2032 年 7 月 30 日至 2032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2 年 8 月 30 日至 2033 年 7 月 29 日 193,821.50 211,265.44 

2033 年 7 月 30 日至 2033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3 年 8 月 30 日至 2034 年 7 月 29 日 193,821.50 211,265.44 

2034 年 7 月 30 日至 2034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4 年 8 月 30 日至 2035 年 7 月 29 日 199,636.16 217,603.41 

2035 年 7 月 30 日至 2035 年 8 月 29 日 0 0 

2035 年 8 月 30 日至 2036 年 7 月 29 日 199,636.16 217,603.41 

租金按月结算，由乙方在每月的第 13 日前按转账方式缴付当月租金给甲方。 

六、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租赁事宜需自本次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每三年重新履行相关审议程

序并披露，若租赁持续执行未能获得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有权书

面通知交易对方立即解除合同。  

七、 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战略规划需要，符合新仕诚的战略发展需求，有

利于子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本次关联交易系根据公司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发生的，是

公司与关联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协商一致的正常商业行为。本次关联交易价格

公允、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造成重大影响。本次

关联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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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轻工集团及下属企业累计已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382.97 万元（不含税），数据未经审计。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对《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进行审议，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子公司新仕诚租赁房产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战略规

划需要，有利于扩大新仕诚的业务规模，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上市公

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上

述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关于红棉股份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房屋租赁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本次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核程序，有利于

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未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

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4．新仕诚拟与轻工集团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 

5．评估报告； 

6．保荐人核查意见； 

7．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广州市红棉智汇科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七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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